附件2
致棉花加工企业的公开信

各棉花加工企业：

根据国家和自治区的统一部署，在广大棉农、棉花加工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支持下，我区的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工作取得了良好成效。根据《关于印发<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完善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新政办〔2020〕41号）部署要求，为了帮助大家准确了解最新政策，我们把棉花目标价格政策要点和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归纳，以公开信的形式告诉大家：

一、2020年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，与前三年的保障水平一致。

二、2020年度纳入自治区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公示范围的加工企业，请你们认真对照《自治区棉花加工企业诚信经营评价暂行管理办法》，规范经营，诚信经营，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检查。如果你们在经营中发生以下不良行为，将会被评为D级，2年内不列入新年度棉花目标价格改革公示范围。

1.加工皮棉不及时入库公检，导致皮棉入库公检量占加工皮棉总量比率<80%的。

2.不如实填写交售信息、检验磅单、税务发票等的；故意篡改棉花品质、重量、衣分、水分、条形码等信息的；未及时上传数据，恶意扣水杂等坑害农民的。

3.对其棉花代收点不履行管理义务，致使代收点在收购过程中严重违规的。

4.直接参与、操纵“转圈棉”，蓄意套取补贴资金，或虚开发票套取补贴资金的。

5.经公示的兵团棉花加工企业存在违规混收地方和兵团棉花的。

6.长期拖欠棉农售棉款和恶意逃费银行棉花收购资金贷款的。

三、2020年兵地棉花暂不能互交互认，地方公示的棉花加工企业只能收购地方棉花，兵团公示的棉花加工企业只能收购兵团棉花，严禁违规混收兵地棉花。

    四、棉花加工企业是直接面对广大棉农的“窗口”，为更好地服务棉农，在收购棉花时要注意以下事项：

1.请及时将“两封公开信”及自治区棉花目标价格改革企业公示名单，张贴在收购厂区和代收点显著位置。

2.请严格执行当地疫情防控相关要求，做好场地卫生和消杀工作。安排专人维持棉花交售秩序，督促人员戴好口罩，不扎堆，保持间距。

3.在收购棉花前，应将使用的棉花收购软件进行升级，确保棉花收购软件连接网络，实现与信息平台数据通联。如果没有与信息平台数据通联，将会影响棉花收购和加工活动，无法正常开具税务发票。

4.在收购棉花前，请提前审核交售棉花农民的种植信息，如棉花收购软件出现“棉农种植信息未录入”等相关提示，请及时告知棉农。
5.在收购棉花时，应及时如实将棉农交售信息（货车车牌号、棉花毛重、净重等）录入棉花收购软件，并及时上传信息平台。因企业原因造成棉农交售信息错录或未及时录入并上传信息平台，导致棉农无法兑付补贴的，由企业自行承担责任。

6.在收购棉花时，应及时向棉农开具发票，发票信息须与上传的收购信息一致。请务必在给棉农开具的税务发票备注栏中，按要求填写磅单号。
7.从当年9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止，请通过加工检验平台实时报送棉籽销售信息数据，包括棉籽类型、销售量、销售金额、发票图片、购买方信息等。
8.棉花加工企业对棉花代收点负有管理义务，承担连带法律责任。如果棉花代收点出现不开具发票或者虚开发票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棉花加工企业将一并受到处理。

9.为避免出现与棉农的经济纠纷，在支付棉花收购款时，应尽量用非现金结算方式支付。如棉农要求现金支付，支付金额超过1万元的，企业应及时提醒棉农签写收款证明，以备有关部门查验。

五、请务必高度重视棉花收购加工期间的消防安全工作，严格落实《自治区棉花消防安全管理办法》相关要求，加强消防安全管理，加强火灾隐患排查，严格执行防火、防雷要求，防患未然。
构建充分竞争、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，请各棉花加工企业在棉花收购和加工过程中，认真执行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各项规定。

感谢你们对棉花目标价格政策工作的理解和大力支持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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